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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31吨氢能重卡最高能拿131.04万元购置补贴 北京大兴区政策出台

 《大兴区促进氢能产业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2月17日晚间发布。其中提出，区内燃料电池车
辆采购补贴2021年将按照国补的40%进行发放。

 以下为原文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兴区促进氢能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公司）、中心，各街道办事处：

 《大兴区促进氢能产业发展暂行办法》已经2020年11月12日区政府专题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大兴区促进氢能产业发展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工业部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
通知》（财建〔2020〕394号）精神，加快大兴区氢能产业发展，支持核心零部件企业科技创新，增强氢能产业核心
竞争力，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支持对象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北京市大兴区行政区范围内依法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统计登记的氢能相关企业。

 第三章 支持内容和标准

 第三条 支持优质项目落地。

 （一）支持创新型企业入区。企业入区后三年内任意一个年度区域综合贡献达到100万元（含）以上，自该年起连
续三年每年按照其上年度区域综合贡献总额的40%给予资金支持。

 （二）支持企业聚集发展。经区政府认定的氢能相关企业租赁有合法建筑手续的生产用房、办公用房且建筑面积50
00平方米（含）以下的，给予租赁合同签订年度起连续三年内全额房租补贴；租赁5000平方米以上的，超出面积部分
按照年房租的50%给予租赁合同签订年度起连续三年补贴。

 （三）支持企业并购壮大。企业成功并购注册地在大兴区外氢能产业相关企业并取得绝对控股权，且并购方与被并
购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并购企业对被并购企业实际出资额1亿元（含）以上的，并购手续办理完成纳入我区合并报表
，按照并购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三年内任意一个年度被并购企业区域综合贡献的100%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第三
条第一项与第三项不重复支持）

 第四条 支持企业加大科研和投资力度。

 （四）支持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对在大兴区年研发投入总额达到200万元（含）以上（不含设备投资）的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按照其上年度研发投入的20%给予支持，每家企业每年支持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

 （五）支持企业创新平台。对首次获得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高精尖产业设计中心资质的企业给予支持，其中，对获得国家级资质的给予500万元一次性支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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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市级资质的给予200万元一次性支持资金。

 （六）支持企业增加生产研发设备投入。对企业上年度新购置生产研发设备投资总额的20%给予资金支持，每家企
业每年支持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

 （七）支持企业融资。企业上年度用于正常经营或科技研发项目申请的银行贷款或融资租赁，且总额在300万元（
含）以上，并按约定贷款用途或应用于融资租赁项目实际使用的，按照上年度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最高不超
过三年、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贴息支持。

 第五条 支持应用场景建设。

 （八）支持关键零部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对采购区内企业零部件产品年累计采购金额达到1000万元（含）的，
按上年度实际采购金额的5%给予采购企业资金支持，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万元。

 （九）支持车辆采购。鼓励区内企业优先采购经本区认定的燃料电池汽车，对企业2021年、2022年、2023年购买区
内认定的燃料电池汽车分别按照国家补贴额度的40%、30%、20%给予资金支持。

 （十）支持氢能供应保障。对从事车用氢气运输的企业，按车辆购置费用总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贴，每家企业每
年最高补贴额度为500万元。（第五条第九项与第十项不重复支持）

 第四章 申报流程

 第六条 项目征集。由大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台细则予以明确。

 第七条 项目评审。大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拟定
支持资金的年度实施方案。

 第八条 项目审定。大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将支持资金年度实施方案报送大兴区政府审定。

 第九条 项目公示。经大兴区政府审定后的项目，在大兴区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后
，对公示无异议的予以支持。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持有异议，应当在公示期内提交书面意见和有关证据，公
示期满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大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区级相关政策不重复支持。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试行期四年，试行期间如遇国家以及北京市、大兴区相关政策变动，
以政策变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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